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
[bookmark: _GoBack]编号：2025遗0071
平顶山舜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保管不善，将20230000220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，坐落：鲁山县城南新区河南东路与长兴路交叉口西南角（国营鲁山红牛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）9号楼1单元1-204,，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，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。
特此声明。

声明人：平顶山舜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2025年11月 11日
